
 

 

 

建协〔2023〕3 号 

 

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评审办法(试行)》和《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

工地验收评审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提升建筑施工安全标

准化示范工地（小区）创建质量，促进建筑施工企业和施工现场

管理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受市住

建局、市建管处委托，并结合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根

据“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评

审办法》的通知”（建安协〔2016〕10 号）、“关于印发《安徽省

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验收评审细则（试行）》的通知”（建

安协〔2016〕20 号），市建筑业协会制定了《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

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评审办法（试行）》和《马鞍山市建筑

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验收评审细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评审办

法（试行） 



附件二：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验收评审细则（试

行）              

 

 

2023 年 2 月 7 日 

 

 

 

 

 

 

 

 

 

 

 



附件一 

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评审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工程质量安全手

册（试行）的通知》（建质〔2018〕95 号）、《关于印发<安徽省工

程质量安全手册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建质〔2021〕21 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依据《安徽省建筑

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评审办法》（建安协〔2016〕10

号）、安徽省地方标准《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评价标准》

（DB34/T5040-2016）、《市政与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

评价标准》（DB34/T3459），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申报范围 

（一）申报“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的工

程（以下简称市示范工地）： 

1、市区在建房屋工程 

建筑面积 6000 平方米及以上（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2、县（含郑蒲港新区、博望区）在建房屋工程 

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及以上（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3、市区在建市政工程 

工程造价 2000 万元及以上（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4、县（含郑蒲港新区、博望区）在建市政工程 

工程造价 1600 万元及以上（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二）申报“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小区”的工

程（以下简称市示范小区）： 

1、市区在建房屋工程 

建筑面积 50000平方米及以上（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2、县（含郑蒲港新区、博望区）在建房屋工程 



建筑面积 30000平方米及以上（以施工许可证为准）。 

（三）建筑面积或工程造价虽未达到申报范围，但建筑施工

安全难度大、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实施标准高、效果好的工程，经

征得工程所在地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同意后，也可申报“马鞍山市

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二、申报条件 

（一）申报施工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 

1、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应具有相应

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且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

许可证上的信息一致，“安管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有效且

持证上岗。 

2、申报施工单位在项目开工之初制定了示范工地创建目标、

措施； 

3、申报施工单位在生产安全方面无不良行为记录。 

（二）申报创建市示范工地（小区）应当具备的条件 

    1、办理了施工许可证和安全报监手续； 

     2、按规定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所持的安全生产

考核合格证书上的单位名称应与申报单位相符； 

      3、按照《关于开展“智慧工地”建设工作的通知》（马住建

函[2020]179 号）开展了智慧工地建设。 

4、施工单位按照《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建筑

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评价标准》（DB34/T5040）、《市政与轨道

交通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标准》（DB34/T3459）、《马鞍山

市建筑工程绿色施工管理办法》对创建工地自查自评，结果达标。 

5、施工单位承诺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或工程质

量安全强制性标准的行为；无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记

录；未发生施工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不良行

为记录； 

6、主体工程体量达到 50%时可申请评审。 



三、申报材料 

1、施工单位申报材料主要包括：企业简要概况、申报创建工

程的简要概况及创建市示范工地、示范小区自我评价情况等； 

     2、施工单位开展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文件，应明确

创建工作目标、措施； 

3、施工单位对申报工地开展自查自评的材料； 

4、市示范工地（小区）申报表（见附件 1）； 

5、申报的相关纸质材料和 PPT 电子版 U 盘，主要解说相关创

建过程情况、创优创新经验、创建效果和现场图片，施工许可证

扫描件。 

四、申报程序  

1、申报创建工程在办理施工许可证或安全报监手续后 1 个月

内，施工单位以表格形式（详见附件 1），向属地建筑安全监督机

构和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收下简称“市建协”）提出“创建马鞍

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的目标计划。 

2、施工单位应在工地现场主要出入口醒目位置悬挂创建安徽

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公示牌（见附件 2），向

社会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五、评审程序 

 1、对符合申报范围和申报条件的工程，房建工程在主体结

构进度达到一半时（封顶不得申报），市政工程在结构完成工程量

的 50%前（道路在路面结构施工前），由施工单位填写马鞍山市建

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申报表（详见附件 3）和《安

徽省建筑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评价表或市政工程安全标准化工地

评价表（自评分在 85 分以上）》，报送至属地建筑安全监督机构和

市建协。 

2、市建协收到创建工程的申报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形

式审查合格的基础上，组织现场评审组对申报市示范工地（小区）

进行现场评审，现场评审组由 3-5 位成员组成，从“马鞍山市建



筑业协会建设工程专家库”中随机抽调。现场评审的结果和影像

等资料由市建筑业协会集中收集，归档备案。 

3、现场评审组听取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对市示范工地（小

区）创建工作的汇报介绍，检查施工现场、查阅资料、评价并反

馈评审结果； 

4、每次现场评审的结果和影像等资料集中收集，归档备案； 

5、现场评审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专家劳务费用由市建协按统

一标准支付；车辆由市建协统一安排； 

6、评审组应自觉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严格按规定程序评

审，保证评审结果客观公正。 

六、公布程序 

1、按照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评价标准》

（DB34/T5040）、《市政与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评价

标准》（DB34/T3459），,经现场评审得分达到 85 分及以上的工地

（小区），经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委员会审核同意后，

分别在马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市建协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 

2、公示无异议后，由市建协发文并在其网站上公布，并授予

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荣誉； 

3、对现场评审达 90 分及以上的，择优推荐参加安徽省建筑

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评选。 

七、奖惩措施 

    （一）奖励措施 

1、对获得“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荣誉称号的工程项目，由市建协对获奖单位颁发荣誉证书。 

2、对获得“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荣誉称号的工程项目，市建设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作为企

业和个人安全良好行为进行信用加分。 

3、对获得“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荣誉称号的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可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给予适



当奖励；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也可给予其项目部适当奖励。 

4、获得“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的工程，可作为优先推荐参评市优质工程“翠螺杯”奖的重要条

件之一。 

奖励信息在市建协会刊《马鞍山建筑》和网站上公布。 

（二）处罚措施 

申报创建“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

工程在竣工前，如有下列情形，取消评审结果或资格： 

1、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 

2、在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检查活动中，被通报批评

或有其他不良行为记录的； 

3、被新闻媒体负面曝光的； 

4、恶意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行为的； 

    处罚信息在市建协会刊《马鞍山建筑》和网站上公布。 

  八、附则 

1、本办法由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关于印发《马鞍山市建筑安

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申报及评审办法（试行）》（建协

[2021]9 号）的通知”同时废止。 

附件： 

1、《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创建计

划申报表》； 

2、创建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公示

牌式样； 

3、《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评审申

报表》。 

 

 

 



附件 1 

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创建计划申报表 

施工单位   安全许可证号   

建设单位   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   

项目工程名称 
 
 

施工许可证号  

工程地点   

项目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证号   

专职安全员   安全生产考核证号   

工程结构   建筑面积   工程造价   

开工日期   计划竣工日期   
联系人 
及电话 

  

申报单位 
意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工程所在地安全监督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协会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此件受理联系人：邱蕙 手机号 155 0555 2828 



附件 2 

创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 

示范工地（小区）公示牌 

  

本工程于****年**月起申报创建“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

准化示范工地（小区）”。从公布之日始，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创建期间投诉受理电话： 

  

特此公示 

 

年   月   日 

注： 

1、公示牌尺寸：宽*高=900*600； 

2、公示牌颜色：蓝底白字。 

 

 



附件 3 

      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验收申请表 

施工单位   安全许可证号   

建设单位   负责人  

监理单位   总监   

项目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施工许可证号  

项目经理   安全生产考核证号   

专职安全员   安全生产考核证号   

工程结构   建筑面积   工程造价   

开工日期   工程形象进度   
联系人 

及电话 
  

申报单位 

意见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主要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工程所在地安全监督机构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现场评审组意见： 

 

 

 

 

组长： 

 

年   月   日 

协会意见： 

 

 

 

 

负责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此件受理人：吴传红 电话：5200173 手机号：186 0555 5072 



附件二 

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验收 

评审细则（试行） 

  

为严格规范马鞍山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检查验收

工作，进一步提高验收水平及质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和程

序正义，根据《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评价标准》

（DB34/T5040-2016）（以下简称标准）和“安徽省建设行业安全

协会关于印发《安徽省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验收评审细

则（试行）》的通知”建安协〔2016〕20 号，结合本市验评实际

制定本细则。 

     一、现场验收程序 

（一）验收申请。市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市建协）收到市

区、各县和开发区园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建筑安全监

督机构的申报市示范工地（小区）文件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形式

审查合格的基础上，由市建协组织验评组对申报工地（小区）进

行现场验评； 

（二）在项目部会议室召开验收准备会。由当地建设主管部

门有关负责人介绍验收组组长和专家（只介绍专家姓名，不介绍

单位），介绍申报项目参建单位的相关负责人；验评组长核查项

目经理、总监和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是否在岗到场，如缺少一方

不到场，将不予验评； 

（三）组长宣布验收纪律。宣布内容：专家验评组不得收取

任何费用和礼品，一经发现，将取消该项目的验收资格，并按规

定对组长和专家进行处理，专家评审费用统一由市建协承担； 

（四）听取汇报。汇报顺序依次为施工单位、建设单位和监

理单位；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监管情况进行初步评价；

施工单位汇报一律采取 PPT，时间 10 分钟以内，建设单位和监理



单位主要按标准规定内容汇报如何支持施工单位创建的，除施工

单位外其余单位汇报时间分别在 5 分钟以内； 

（五）专家现场验评。根据分工，各位专家由项目部相关人

员陪同到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并查验内业资料（现场检查时间控制

在 40 分钟以内，内业资料查验时间控制在 60 分钟以内）； 

（六）召开反馈会。专家分别对现场和内业资料存在的问题

进行反馈，组长作简要总结，提出整改要求；施工单位负责人表

态；当地建筑安全监督机构相关负责人提出整改要求（反馈会控

制在 20 分钟以内）； 

    （七）整个现场验评时间控制在两个小时以内，现场不反馈

分数和验评结果； 

    （八）检查结束后，专家签名，组长汇总分数，并将资料整

理归档。 

    二、必查内容及要求 

   （一）文明、绿色施工及扬尘防治检查 

1.作业区与办公、生活区必须严格分开并按规定保持安全距

离（对于办公区、生活区设置在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内当场取消市

级标准化示范工地的验评资格)，绿化应合理布置，不能有裸露的

土壤区域；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一律采用封闭围挡，城区主

要路段的施工现场围挡高度不低于 2.5m，其它一般路段的围挡高

度不低于 1.8m，并按要求设置公益广告；围挡上部设置朝向场内

区域的喷雾装置，每组间隔不宜大于 4m；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现场沿主要道路全线、交叉路口、人车能够随意进出区段需设

置连续围挡，可留有安全通道；采取分段施工的应分段围挡，每

一施工段的围挡都应设置出入口；需频繁调整作业面的市政基础

设施施工项目可采用临时围挡。围挡上部宜设置朝向场内区域的

喷雾装置，每组间隔不宜大于 4m。 



2.施工现场有固定的出入口，并设置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

统，配备 LED 显示屏，设立工程概况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和安

全管理、消防保卫等制度牌和宣传栏；出入口大门应标有企业名

称或企业标志，字体工整清晰；大门内侧场内主道路应按有关规

定设置固定车辆自动冲洗设施，包括冲洗台、冲洗设备、排水沟、

沉淀池等。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不具备设置车辆自动冲洗系统条件的施工

工地或施工作业面出口，应设置配备高压水枪的人工冲洗平台，

配备的高压水枪压力不小于 8Mpa，流量不小于 50L/min。 

3.施工现场应设置定型化、工具化防护设施，材料堆放整齐

并设有标识（易产生扬尘的材料必须采取有效的覆盖或设置封闭

设施，现场有预拌砂浆、料桶的必须采取封闭防尘措施）、施工

道路硬化处理并通畅、消防设施应齐全有效、现场安全图文宣传

符合要求。 

（二）临时用电、登高架设设施和建筑机械设备检查 

     临时用电、登高架设设施和建筑机械设备必须符合标准规范

要求，依照标准逐项查验（不得存在安全隐患，对于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的，除建议立即整改消除隐患外，不予继续验评）。 

  （三）参建单位主体安全管理责任检查 

     1.建设单位提供的管线资料、建设单位支付的安全文明措施

费和建筑扬尘治理专项费用的票据、合同工期、施工许可证（项

目经理与现场项目经理是否一致）； 

2.施工单位的创建计划、目标、安全员配备、特种作业人员

证书、工人安全教育(现场抽取 3-5 名工人，询问姓名并拍照，到

会议室查看资料，核查是否接受过安全教育)、安全技术交底（查

阅资料和照片）、应急救援预案和演练记录、信息化管理等相关

资料； 



3.监理单位监理规划和细则、例会制度及会议纪要资料、监

理通知单、安全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证书审核资料、危险性较大分

部分项工程方案审批、超过一定规模的分部分项工程方案的审批

资料、相关安全检查资料（核查是否履行安全检查职责）。  

三、纪律要求 

（一）会议室不得摆放鲜花和水果，如果摆放的，要求立即

撤掉；验收组组长核查项目部提供的汇报资料袋如果夹带现金，

要求受检单位立即撤回并提出批评； 

（二）组长和专家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收受现金和礼品； 

（三）专家组应严格按《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地评价

标准》进行评分，对照检查表逐项核查，认真评分，确保公平、

客观、公正； 

（四）组长负责对专家的验评进行考核，填写专家工作评价

意见；对考核评价不合格的（不严格按《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

范工地评价标准》评分的或评分明显错误的）给予教育，对两次

考核评价不合格的、收受现金和礼品的专家，将取消其马鞍山市

建筑业协会专家资格，上网公布并书面通报给专家所在单位； 

（五）专家验评组在验评现场食堂就餐（个别没有食堂的，

验评组可自行安排就餐），不得饮酒，不得接受被验评单位安排

的娱乐活动等。 

本细则由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